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集中

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专项巡查行动的通知

桂政办电〔2018〕68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一些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为进一步做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在2018年第二季度集中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策部署，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核心，通过开展企业负责人谈话、主体责任专项检查和安全生产条件“回头看”等专项巡查行动，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企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专项巡查行动范围

重点在道路交通、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重大工程、建筑施工、工贸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等行业领域企业集中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其他行业领域也要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三、专项巡查行动主要内容

（一）组织开展企业负责人谈话。
1.谈话对象。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等。

2.谈话内容。

（1）《安全生产法》明确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七项职责履职情况；

（2）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公示、教育培训、考核等情况；

（3）企业分管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职责等情况。

（二）组织开展企业主体责任专项检查。

1.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保障安全投入等情况。

2.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重点检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安全生产管理、操作技能、设备设施和作业现场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情况；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交通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与管理能力考核合格情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落实情况；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依法履行安全设施与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情况。

3.安全风险管控情况。重点检查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完好状况和日常管理维护情况；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公告，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制定和落实管控措施情况。

4.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重点检查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开展隐患自查自改自报，实行整改闭环管理情况；近年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日常监管执法和安全巡查、检查、督查、明查暗访等发现的问题与隐患整改落实情况；汛期安全防范和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落实情况。

5.应急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应急组织体系建设情况；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协议情况；编制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组织应急演练，配备必要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情况；开展事故应急处置的总结评估工作情况；加强岗位应急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回头看”。

对一季度以来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同时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回头看”，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是否有变化，是否符合要求。

自治区相关部门分别制定下发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情况检查表、企业基本安全生产条件情况检查表，各类企业根据检查表内容自查整改，各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和行业领域管理部门对照检查表进行巡查抽查。

专项巡查行动方式

 专项巡查行动期间，自治区安委会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若干个巡查组，分别深入各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巡查组每组4-6人，组长1名、副组长2名，分别由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另配备相关专家若干名（可根据巡查工作需要临时调配）。巡查组具体安排详见附件。
自治区巡查组重点巡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重大工程、建筑施工、工贸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道路交通等其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督查巡查工作由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现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

专项巡查行动期间，各巡查组每月巡查两次，每次巡查1家重点企业，到企业巡查工作时间为3-5天。对存在突出问题和隐患的企业，可适当延长巡查时间，或者开展巡查“回头看”。巡查工作不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影响企业正常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对巡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做好整改。
在自治区巡查组巡查工作基础上，各地、各有关部门也要结合实际，按照自治区部署、参照自治区做法组织开展本地区、本部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回头看”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这次专项巡查行动，是今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任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抓紧抓好。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加强督促检查；分管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职责，亲自深入一线开展督查。各类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好本单位自查工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及时总结分析专项行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综合协调和信息汇总。
（二）加强舆论宣传。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结合安全生产“七进”、“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八桂行”等活动的开展，加大对专项巡查行动的宣传力度，教育引导各类企业和广大职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注意发现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加以总结推广。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鼓励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弄虚作假行为，对自查不认真、走过场，或者巡查督查不力的单位和部门，要予以公开曝光。 
（三）加强统筹兼顾。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集中开展专项巡查行动与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相结合，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相结合，加强安全生产各项重点工作，切实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要坚持标本兼治，紧紧抓住各地区、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特别是反复发生、长期未能根治的顽症痼疾，及时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治本之策，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四）加强情况通报。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期间，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将定期不定期编辑《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情况通报》，通报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各市、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特别是巡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和事故情况报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并请于7月5日前将专项巡查行动总结报告报送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

（五）巡查准备及进驻要求。请自治区安委办负责做好巡查组人员选派、行前集中培训、进驻等相关准备工作，并将巡查组具体进驻的重点企业名单及巡查组人员名单提前通知各市安委会。
附件：专项巡查分组方案（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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